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对外担保的独立意见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股份公司”）于 2019

年 1 月 25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七十五次会议。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

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

的通知》（证监发[2005]120 号）、《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北

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

董事，已审阅了《关于公司为北京首开寸草养老服务有限公司申请贷款提供担保

的议案》，在对有关情况调查了解，并听取公司董事会和经理层有关人员的相关

意见的基础上，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就该对外担保事宜发表独立意见如

下： 

北京首开寸草养老服务有限公司拟向中国工商银行北京新街口支行申请

1,000万人民币贷款，期限 1年，由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城市开发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提供全额全程担保，寸草公司其他股东以其所持有的寸草公司股权质押给

北京城市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反担保 

公司为其申请信托融资提供担保是为了支持其养老院项目进行装修改造和

设备购置，公司持有被担保公司 40%的股权，且被担保公司经营稳定，业务量持

续增加，预期收益将稳步增长，有能力偿还到期债务。公司对其担保风险较小，

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上述担保符合有关政策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我们同

意公司为其担保，并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七十五次会议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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